全市旅游行业甲型H1N1流感防控
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旅游行业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按照省旅游局和市政府有关要求，现制定《全市旅游行业甲型H1N1流感防控工作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在省旅游局和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按照“高度重视、积极应对、联防联控、依法科学适度”的原则，保持高度警惕，采取有力措施，严密监控防范，切实保障游客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坚决防止甲型H1N1流感疫情通过旅游渠道传入我市境内，确保全市旅游行业安全稳定。

　　二、工作重点和要求

　　（一）各县区旅游部门要加强国际、国内旅行社防控疫情信息沟通。要密切关注上级有关部门的工作安排，主动了解和掌握各国疫情发生发展情况，督导各旅行社采取限制措施，超前进行预警，及时公布相关信息。实行信息共享，主动与各地旅游部门开展信息沟通，及时提供有关防控疫情及跨区域旅游团队的信息。

（二）严格按照省旅游局《关于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建立出、入境旅游团队台帐的紧急通知》要求，认真落实旅游信息台帐制度，切实掌握相关游客信息动态。

（三）严格执行国家旅游局关于旅行社暂停赴墨西哥旅游组团业务的要求，同时暂停接待由墨西哥或途径墨西哥来我市的旅游团，并妥善处理善后事宜。

（四）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等旅游接待单位要按照卫生、防疫、质监等部门的要求，强化疫情防控措施，做好各项应对准备。发现游客有流感样症状时，要立即协助其就医，一旦确认为疑似病例的，要迅速向当地政府以及卫生、防疫、质监等部门报告，有关重大情况要及时上报市旅游局和市政府有关部门，同时配合卫生防疫部门做好隔离工作。 

　　（五）做好旅游行业甲型H1N1 流感防控的宣传工作。各县区旅游部门和旅行社、星级饭店、旅游景区（点）等旅游企业要积极开展旅游从业人员和游客疫情防控知识的宣传教育，宣传防控知识，增强防范意识，创造健康卫生的旅游环境。

（六）各县区旅游部门要强化防控疫情的应急值守工作，加强节假日值班，实行领导带班和24小时值守，一旦出现猪流感疫情，确保信息畅通，报告及时，措施到位。

三、组织领导 

　　各县区旅游部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高度重视人感染甲型H1N1 流感防控工作，迅速成立本辖区旅游行业防控人感染甲型H1N1流感疫情组织机构，由主要领导负责，明确分管领导、具体科室负责本辖区旅游行业的人感染甲型H1N1 流感防控工作。市旅游局旅游突发公共事件领导小组办公室具体负责全市旅游行业人感染甲型H1N1 流感防控工作。

各县区旅游局要抓紧制定具体措施，确定负责此项工作的局领导和联络员，并将名单、联系方式及工作方案，于5月5日前报市旅游局管理科备案。 

　　联系人：赵福存
　　联系电话：8816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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